食堂供货标准
保证供应的货品均为正规生产的新鲜（冰鲜）检验合格、无毒、无辐射、无侵权货品，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质量、包装和保质标准，要使用有效期的货品，其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标注有效期的80%。具备自有大型恒温仓储能力，在特殊时期保证食品供应安全。
一、种类：
1、副食品：鸡肉、猪肉、牛肉、蔬菜、鸡蛋、水果、水产等；
2、加工食品：冻货(肉类、面食、冻鱼、冻虾、鱼丸)、干调。
二、原材料材料质量要求：
1、禽类 (鸡肉)：
须有定点场所屠宰、加工，养殖企业要符合国家规定养殖场所标准化要求，并持有有效证件。饲料符合国家标准，不得添加国家未经批准的添加剂。企业必须确保对每批次鸡肉开展针对激素、药物残留、重金属等微量元素含量的实验室检测，所供产品要做到批批检测、环环跟踪，并提供具备国家认证的实验室检测报告，以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2、肉类 (猪肉、牛肉)：
肉品须表皮洁净、膘厚适中、色泽鲜亮、纹理清晰、肉质细腻、无异味、去骨、无毛、无胶、无注水。须有定点场所屠宰、加工，养殖企业要符合国家规定养殖场所标准化要求，并持有有效证件。饲料符合国家标准，不得添加国家未经批准的添加剂。每批次提供两章两证 (即检疫合格章、检验合格章、检疫合格证和检验合格证及《动物或动物产品分销信息凭证》 或《动物检疫合格证》)，相关主管部门对中标供货企业肉类饲养和屠宰配送过程中进行全程监管，定期提供检测报告。具有自检非洲猪瘟疫病的能力，并能够每次供货提供非洲猪瘟自检报告。项目实施全过程中食品卫生安全保障措施及不合格货物退换的承诺。
3、蔬菜类：
蔬菜规格良好，颜色鲜艳，光感较好，看上去光泽可人；形状完整，大小适中，无畸形、缺陷、机械损伤、病虫害等；质地符合品种要求，软硬分明，手感要好；略带有品种应有的芳香气味，无刺鼻气味，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卫生标准，配送商必须提供所供蔬菜的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具体为：
叶类：无杂草、无烂叶、无烂根、无烂心、无黄叶、无异味、无斑点及霉烂叶、叶片新鲜，
叶茎完整，无裂口损伤，表面无泥土及其他杂物。
薯类：无芽、无黑心、无硬伤、无腐烂。
瓜类：表面鲜亮、色泽鲜艳、无斑点。
花料类：表面蓓蕾充实、无异味臭味、无斑点、无虫眼、表面新鲜，水分充足。  
萝卜类：表皮光洁、无黑心、无空心，无裂口。
椒类：果实成熟，表面光滑，无异味、尾部新鲜、硬朗、大小均匀，不发软皱缩，无农药残留。
豆类：颗粒完整，质地坚韧，无霉变、蛀虫和杂物，色白，含水量15%以下。颗粒饱满，无蛀虫、挂丝和霉变。
豆制品类：豆腐无豆牺和石膏角，质地细腻；豆腐干，手指表面不发毛，挤压切开不出水。

4、 水果类：

    水果保证每日新鲜。果实成熟，表面光滑，无异味，无硬伤、无腐烂。质量要求及农药残留不超过国家限量标准
5、蛋类：
提供的鸡蛋蛋壳清洁完整，灯光透视时，整个蛋呈微红色，蛋清不见或略见阴影，打开后蛋黄凸起完整并带有韧性，蛋白澄清透明，稀稠分明。还应满足国家对禽蛋类副食品的相关要求。供货方必须保证所供产品卫生检疫合格，品质良好。
6、水产类：
水产鱼类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卫生标准和规定，体表鳞片完整或较完整，不易脱落，体表粘液透明无异臭味，具有固有色泽，鳃丝较清晰，色鲜红或暗红，粘液不混浊，无异臭味，眼球饱满，角膜透明或稍混浊，组织有弹性，切面有光泽，肌纤维清晰。活鱼鳞片完整，有光泽无脱落，鳃口紧闭，眼球光亮透明外凸，鱼鳃鲜红，鳍尾完整；鱼体饱满结实，肉紧密有弹性，无离骨脱刺现象，腹无胀气；无伤痕破体现象。
7、冻货(肉类、面食、冻鱼、冻虾、鱼丸)
肉类肌肉红色均匀，有光泽， 脂肪洁白，外表干湿度适中，不粘手，弹性良好。
面食类包装良好，无挤压变形、破损等；产品合格证齐全，注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期限符合要求；产品要出自地方知名厂家生产，食品安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鱼类色泽天然不浑浊，眼球不突出；鳞片上覆有冻结的粘液层，解冻后有光泽，鳞片完整，不易脱落，具有海水或淡水鱼类气味，鳃部鲜红，清晰，肉质结实有弹性，骨肉不分离。
虾类整体完整，解冻后，体壳头连一体，有弹性，气味正常。
鱼丸：鱼肉+鸡肉含肉量大于等于 50%。
8、干调：
正规厂家出厂，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准清楚标签。查看瓶装口原封是否良好， 袋无泄漏， 真空包装密封性良好。干调类袋装、散装均可，但要求味道纯正，且无霉变、异味等异样。
3、 价格标准：
1、 根据吉林市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吉林市发改委发布的《吉林市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按比例下浮；对于《监测表》中未提及的品类，按市场当日零售价下浮。
2、 食堂不定期抽查比价，供货价格不能高于大润发超市、万客隆超市、欧亚超市等大型综合超市零售价格。
4、 供应商供货范围：
[bookmark: _GoBack]    以丰满区吉丰东路230号万科滨江九里为中心五公里以内区域。


服务承诺要求
　 1、依据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提供的质量标准，若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是经过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检验并取得合格证明的产品，则每批次产品提供时应交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复印件。
　 2、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产品是合格安全的产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产品或替代产品，投标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投标人提供的产品须经过验收人员的感官检验、外观检验，若产品外观、包装、形式不符合要求、感官检验不能达到食品卫生要求，当即拒收；投标人不能满足食品的质、量及售后服务要求时，招标人有权进行处罚或终止合同；
　 4、投标人必须按照食堂管理人员通知的时间、地点、数量、品种、品质要求及协定的价格准时送货，同时提供食材入库单，列明食材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食材入库前需要经验收合格后签字确认，不能以任何理由推托，一旦影响到招标人的正常运转，投标人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5、投标人不能满足供货要求时，应提前1个月通知招标人，招标人同意后方可中止合同。
6、中标投标人提供的食材均为为新鲜状态（招标人有要求的除外），不带杂质泥土，无污染，不能有腐烂霉变现象，不能含有未经公家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添加剂、农药（残留）的，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食物中毒等事故，由投标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及法律责任。
7、采购人要求提供定型包装的食材，中标投标人不准提供逾保质期的食材，包装要完好，封口严实，不准提供三无食材。
8、中标投标人提供无条件上门退换货服务，食材由中标人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输途中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9、每月月底投标人应提供符合招标人财务报销要求的发票，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有效发票，造成付款延迟等后果，由供货商负责。


